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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 函
地址：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-1

號

承辦單位：衛生局(疾病管制處)

承辦人：李盈菁

電話：07-7134000轉1321

傳真：07-7131130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衛疾管字第10933245000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網路及各群組瘋傳敦睦艦隊確診個案的個人資料及不

實消息，請本府各單位恪守公職人員的義務，勿擅自在通

訊軟體群組轉傳或勿自行公布之未經證實的資訊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9條：「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染病流行

疫情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防治措施之相關訊

息，有錯誤、不實，致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

虞，經主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者，應立即更正」辦理。

二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4月19日公布敦睦艦隊軍艦疫

情，市府接獲此案件即展開各項緊急防治工作，匡列確診

個案造訪之人潮聚集場域，進行疫情調查、環境清消，並

由高雄市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呼籲曾至以上地點之民眾進行

自主健康管理等防疫工作，慎防社區傳播。

三、惠請貴單位督導所屬同仁，恪守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，

俾維市府形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民生醫院 1090428

*109703751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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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第四類發行(含私立學校)(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除外)

副本：本府衛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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